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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法院： 

受贵院的委托，我公司对阚丽伟单独所有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开鲁

镇新华街金地小区 12-1 房地产的市场价值进行估价。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所有

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开国用（2013）第 0694号）

及估价师现场勘查，确定估价对象的土地性质为出让用地，确定估价对象建筑结构为

混合结构，设计用途为住宅，实际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为 91.97㎡，总层数为 6层，

所在层数为 5层；价值时点确定为 2018年 9 月 15日，估价目的根据内蒙古通辽市开

鲁县人民法院的委托，对估价对象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内蒙古通辽市开鲁

县人民法院的司法拍卖提供价值参考。 

经过实地查勘和市场调查，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家标

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等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估价师本着独立、

客观、公正、合法原则，运用市场法和收益还原法进行分析测算，市场价值评估结果

呈报如下： 

估价结果表                            表 1  

楼栋名称 
评估单价（元/ 

m
2
） 

建筑面积（m
2
） 评估总价（元） 大写（人民币） 

金地小区 12-1 3,863.29 91.97 355,307.00 叁拾伍万伍仟叁佰零柒元整 

      总计      355,307.00 叁拾伍万伍仟叁佰零柒元整 

特殊事项说明： 

1. 估价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号）设定他项权利摘要记载：

设定日期 2013年 12月 18日，约定期限 2014年 4 月 18日，抵押权利人为陈双忠，截止到评估基

准日他项权利摘要记载处显示该项抵押权尚未注销；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执行裁定书（（2016）内

0523执 1491号）阚丽伟所有的位于开鲁县开鲁镇新华街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

第 1-3886号）已被查封，报告不考虑上述情况存在对估价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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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于估价师在现场勘查时未能进入到被评估房屋内，后期也未能取得被评估房屋的现状照

片，与委托方协商一致后，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房屋的装修状况为简单装修。 

3.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 号）及对周围居

民的询问得知，被评估房屋的建成年代为 2008年，本着谨慎的原则参照住宅用地法定出让最高年

限 70年，故建筑物剩余使用年限为 60年；《国有土地使用证》（开国用（2013）第 0694号）记载

土地终止日期为 2057年 1月 4 日，故土地剩余使用年限为 39年；建筑物剩余使用年限确定时，

根据熟短原则，确定剩余使用年限为 39年。 

对以上事宜我机构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此次评估行为若因上述材料不齐全或权属纠纷而影响

评估结果，评估机构及估价师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报告使用人在使用本报告之前须对报告全文，特别是“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认真阅读，以免使用不当，造成损失,估价的详细结果、过程及有关说明，请见附后

的《估价结果报告》、《估价技术报告》。     

 

 

                                    内蒙古宏伟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爱云 

   执业注册号：1520050038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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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一、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

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房地产估价师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

没有偏见。 

四、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

本估价报告。 

五、我公司估价师、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申请人共同于 2018

年 9 月 15 日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并就勘察结果做了现场勘查笔录。对估价

对象的现场勘察仅限于对估价对象的实际状况进行勘查，对被遮盖、未暴露及难以接

触到的部分，依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估。除非另有协议，估价师不承担对估价

对象建筑质量进行调查的责任。 

六、本次评估委托方提供了被评估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号）及《国有土地使用证》（开国用（2013）第 0694号）等权属资料，本次评

估仅依据委托方提供的权属资料为准。 

七、本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委托方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未经本估价机构和估价师同意，估价报告不得向委托方及报告审查部门以外的单位及

个人提供，凡因委托人使用估价报告不当而引起的结果，估价机构和估价师不承担相

应的责任。 

八、估价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 号）设定他项

权利摘要记载：设定日期 2013 年 12 月 18 日，约定期限 2014 年 4 月 18 日，抵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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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为陈双忠，截止到评估基准日他项权利摘要记载处显示该项抵押权尚未注销；根

据委托方提供的执行裁定书（（2016）内 0523 执 1491 号）阚丽伟所有的位于开鲁县

开鲁镇新华街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号）已被查封，报告

不考虑上述情况存在对估价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九、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其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报告解释权为

本评估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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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我们评估的是估价对象的于价值时点的市场价格，是指在价值时点对估价对象进

行销售的正常合理价格，它依据如下假设： 

1.本项目估价是以估价对象产权合法、工程质量合格为假设前提。 

2.估价对象以保持现用途不变，并可以持续使用为假设前提。 

3.估价对象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 

4.本估价结论以估价对象所在地区有关房地产的政策、法规在报告有效期内无实

质性变化为前提。 

5.本估价报告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是在价值时点时正常的经济环境及正常的房地

产市场价格基础上的估算价格。 

6.房地产估价师对估价所依据的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对象的权属、面积、用途

等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委托人对

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本估价结论是在假设委托方

提供的有关估价对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的基础上得出的。 

7.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

关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建筑质量检测部门等专业机构未对估价对

象进行相应的鉴定和检测。本估价结论是在假设估价对象不存在房屋安全、环境污染

等安全隐患的基础上得出的。 

8.本估价结论未考虑房地产产权交易时应向国家缴纳的税费，如须转让，应按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 

二、未定事项假设 

1.本估价结论未考虑未来房地产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

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对估价对象价值的影响。 

2.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估价对象相关资料及证明文件，难以确定估价对象所占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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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取得期日。 

三、背离事实假设 

 估价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 号）设定他项权利

摘要记载：设定日期 2013 年 12 月 18 日，约定期限 2014 年 4 月 18 日，抵押权利人

为陈双忠，截止到评估基准日他项权利摘要记载处显示该项抵押权尚未注销；根据委

托方提供的执行裁定书（（2016）内 0523 执 1491 号）阚丽伟所有的位于开鲁县开鲁

镇新华街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号）已被查封，报告不考

虑上述情况存在对估价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估价对象状况与估价对象的实际状况无不一致，故无不相一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由于委托方提供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号）中未载

明房屋的建成年代，并且在估价委托人无法提供其他相关证明和本机构房地产估价师

尽职调查仍然难以取得相关资料的前提做如下合理假设： 

1. 由于估价师在现场勘查时未能进入到被评估房屋内，后期也未能取得被评估

房屋的现状照片，与委托方协商一致后，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房屋的装修状况为简单

装修。 

2.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 号）

及对周围居民的询问得知，被评估房屋的建成年代为 2008 年，本着谨慎的原则参照

住宅用地法定出让最高年限 70 年，故建筑物剩余使用年限为 60 年；《国有土地使用

证》（开国用（2013）第 0694 号）记载土地终止日期为 2057 年 1 月 4 日，故土地剩

余使用年限为 39 年；建筑物剩余使用年限确定时，根据熟短原则，确定剩余使用年

限为 39年。 

六、估价限制条件 

（一）本报告提出的评估结果，是反映估价对象在特定的估价目的下现行公开市



                                                                  房地产估价报告-假设和限制条件 

 地址：呼和浩特市哲里木路文苑大厦 A 座 1901 室        电话：0471-6249589                   第 5 页 

场价值，仅适宜用于本次估价所确定的特定的估价目的。 

（二）评估中所涉及的房地产建筑面积、房屋结构等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

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号）而得，估价师并未进行实地丈量。估价机构

未到有关主管部门对估价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查询核实。委托方对所提供

估价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三）评估结果未考虑将来市场价格大的波动及国家相关税费政策大的变化对房

地产价格的影响。 

（四）价值时点后，估价报告有效期内估价对象质量状况发生变化，并对估价对

象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估价结论。 

（五）本报告在房地产市场比较平稳的状况下使用期限为一年，即自估价报告出

具之起计算，根据估价目的和预计估价对象的市场价格变化程度确定，不宜超过一年。

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或超过一年，需重新估价。 

（六）本报告包括致估价委托人函、估价师声明、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估价结

果报告、估价技术报告、附件共六部分，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使用本报告中部

分内容产生误解而导致的损失，我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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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报告 

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法院： 

内蒙古宏伟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伟评估”）接受贵院委

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

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采用市场比较法与收益还原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

序，对阚丽伟单独所有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开鲁镇新华街金地小区 12-1

房地产在价值时点 2018 年 9月 15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现将房地产评估情况报告

如下： 

一、估价委托人 

名    称：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法院 

地    址：内蒙古开鲁县新开大街 03号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名    称：内蒙古宏伟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估价资质等级：二级 

估价资质证书编号：内建房估证字【2018】第 0053号 

法定代表人：张爱云 

联系电话：0471-6249589 

三、估价目的  

根据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法院的委托，确定估价对象阚丽伟单独所有的位于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开鲁镇新华街金地小区 12-1 房地产市场价值，为内蒙古

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法院的司法拍卖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四、估价对象基本描述 

（一）实物状况 

根据委托方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号）以及估价师实地

勘察，估价对象建筑结构为混合结构，房屋约建成于 2008 年，房屋总层数为 6 层，

估价对象位于第 5层，建筑面积 91.97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实际用途为住宅；

由于估价师在进行实际勘查时未能进入房间，本次假设被评估对象房屋为简单装修；

房屋南北朝向，通风良好，采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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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委托方提供相关资料，结合估价师掌握的专业能力对估价对象的实地查勘判

断估价对象为完好房。 

（二）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 号）载明的相关内

容，并结合估价师的实地查勘和现场询问，确定估价对象的权益状况如下： 

                     房屋建筑物权益状况表               表 2 

权利人 阚丽伟 

房屋坐落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开鲁镇新华街金地小区 12-1 

设计用途 住宅 

实际用途 住宅 建筑建成年代 2008 年 

总楼层 共 6 层 所在层数 第 5 层 

设计耐用年限 70 房权证号 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 号 

其他特殊情况 存在抵押权、已被查封 

建筑物剩余收益年限（年） 60 

特殊事项说明： 

1. 估价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号）设定他项权利摘要记载：

设定日期 2013年 12月 18日，约定期限 2014年 4 月 18日，抵押权利人为陈双忠，截止到评估基

准日他项权利摘要记载处显示该项抵押权尚未注销；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执行裁定书（（2016）内

0523执 1491号）阚丽伟所有的位于开鲁县开鲁镇新华街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

第 1-3886号）已被查封，报告不考虑上述情况存在对估价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2. 由于估价师在现场勘查时未能进入到被评估房屋内，后期也未能取得被评估房屋的现状照

片，与委托方协商一致后，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房屋的装修状况为简单装修。 

3.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 号）及对周围居

民的询问得知，被评估房屋的建成年代为 2008年，本着谨慎的原则参照住宅用地法定出让最高年

限 70年，故建筑物剩余使用年限为 60年；《国有土地使用证》（开国用（2013）第 0694号）记载

土地终止日期为 2057年 1月 4 日，故土地剩余使用年限为 39年；建筑物剩余使用年限确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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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熟短原则，确定剩余使用年限为 39年。 

（三）估价对象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开鲁镇新华街金地小区 12-1，东邻金鼎

财富中心，南邻新开大街，西邻开鲁文化馆，北邻爱心小区-南区。距胜利小学 861

米，距开鲁二中 902 米，距开鲁县医院 280 米，距开鲁二医院 713 米，距开鲁县邮政

储蓄银行（开鲁县支行）43米，距蒙银村镇银行 150米，距百盛购物 183米。周围基

础设施齐全，住宅繁华，交通便利，环境卫生良好。估价对象附近治安状况好，物业

管理完善。 

五、价值时点 

根据《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法院对外鉴定、评估委托书》对评估基准日的要

求，我机构估价师与委托方执行法官、申请人共同于 2018年 9月 15 日对估价对象进

行了现场勘查，故本次评估价值时点确定为 2018年 9月 15日。 

六、价值类型 

根据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法院对评估价值类型的要求，结合本次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项目的价值类型确定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即估价对象在正常市场条件下，采用合理营销方式，由熟悉情况、谨慎

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七、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遵守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最高最佳利用原则、价值时点

原则、替代原则等技术性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要求估价机构有完全独立性，估价机构和估价师与估价对象及相关当事人没有利

害关系，不受外部干扰因素影响，从实际出发，公平合理地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应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使用、合法处分为前提进行。所谓合法，是指符合国家的法

律、法规和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其权益才能受法律保护，并体现其权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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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应以估价对象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进行。在合法使用前提下，房地产只有在最

高最佳使用状态下才能发挥最大效用。最高最佳使用应是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

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产生最高价值的使用方式。估价对

象的设计用途为住宅，实际用途均为住宅，根据估价师对估价对象周边房地产市场分

析，估价对象的住宅用途符合最高最佳使用。 

（四）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果应是估价对象在估价时点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估价结果主要具有时

间相关性，主要是资金的时间价值；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

市场价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不同估价时点具有不同的市场价值。 

（五）替代原则 

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正常价值。同一供求范围内，

在用途、规模、档次、建筑结构等方面类似的房地产之间具有相互影响和竞争，使其

价值会相互牵制而趋于一致。 

八、估价依据 

本次评估是在严格遵守国家现行有关房地产法律、法规以及其它评估依据、计价

标准、评估参考资料的前提下进行的。 

（一）行为依据 

《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法院对外鉴定、评估委托书》； 

（二）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月 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正通过）；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月 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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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年 7月 29日修正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5

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9年 3 月 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五号

公布）； 

7.《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2号）； 

8.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0 年 10月 15日内

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 》法释〔2011〕

21号（2010年 8月 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92次会议通过）； 

10.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的通知（川建房发[2011]89 号）； 

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2009

年 8月 24日，法释[2004]16 号）；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2018]15号，2018年 6月 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次会议通过，自 2018

年 9月 1日起施行）； 

13.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文件。 

（三）准则依据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2.《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 

（四）产权依据 

1. 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号）； 

2. 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开国用（2013）第 0694 号）； 



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报告 

 地址：呼和浩特市哲里木路文苑大厦 A 座 1901 室        电话：0471-6249589                   第 11 页 

3. 开鲁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内 0523执 1491号）。 

（五）取价依据及其他参考资料 

1.2018年 07月 10日发行的五年期国债利率； 

2.评估师现场勘查和市场调查取得的相关资料。 

九、估价方法 

估价人员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及周边同类房地产市场状况，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及估价目的，选取适当的估价

方法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一）适用的估价方法 

本估价报告的目的是为确定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估价对象设计用途是住

宅，实际用途是住宅，鉴于估价对象所在地区房地产市场发育充分，区域内类似物业

的市场交易案例及市场租赁案例较多，宜采用市场法与收益法进行估价。 

市场比较法，是以替代原则为理论依据，将估价对象与近期已经发生类似交易的

房地产加以比较对照，从交易情况、交易日期、区域因素、个别因素等方面修正得出

估价对象房地产价格。 

收益还原法，根据调查收集的租金资料分析，首先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年租金收

入扣除正常年运营费用后得到估价对象年净收益，再选用适当资本化率确定总价格。 

（二）不适用的估价方法 

成本法市通过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来评估估价对象

市场价值，而估价对象为已经建成并在使用的住宅房地产，其重置成本难以反映估价

对象市场价值水平，故本次估价不采用成本法进行价值测算。 

十、估价结果 

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采用科学合理的估价方法，在认

真分析现有资料与对影响房地产市场价格影响因素基础上，估价对象于估价时点的房

地产市场价值评估结果如下（评估总价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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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表                            表 3 

估价方法 

相关结果 
市场法 收益法 

测算结果 

单价（元/㎡） 3,962.18 3,764.40 

总价（元） 364,401.69 346,212.05 

评估价值 

单价（元/㎡） 3,863.29 

总价（元） 355,307.00 

大写（人民币） 叁拾伍万伍仟叁佰零柒元整 

十一、风险提示 

（一）估价对象自身状况和房地产市场状况因时间变化对房地产市场价值可能产

生的影响； 

1.相关当事人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因非正常使用、维护不善及不能获得赔偿的意

外事故等使房地产的价值发生一般损耗或严重减损； 

2.因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变化导致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结构性

或根本性变化进而使房地产的价值发生减损。 

（二）合理使用估价结果 

房地产估价有着独特的价值形成过程，估价过程更加谨慎、保守，因而既不能将

其它房地产估价报告的评估价值作为房地产转让价值，也不能将房地产市场估价报告

的结论与其它房地产估价报告的评估价值作简单比较，更不能将房地产市场估价报告

的结论作其他用途。 

房地产市场价值的得出是建立在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评估测算过程的基础

上的，因此应合理使用本评估价值、完整使用本评估报告。 

（三）定期或在房地产市场价格发生较快变化时对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再评估 

房地产既是一种生产资料，更是一种基本生活资料，其价格显然对国家法律政策

制度、国内外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有极大的弹性。 

十二、房地产估价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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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估价的房地产估价师                表 4 

姓  名 注 册 号 签   名 签 名 日 期 

栗爱华 1520160022      年    月    日 

裴志伟 1520160024     年    月    日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18年 9月 15日 

十四、估价作业期 

2018年 9月 15日至 2019年 3月 19日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本房地产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自报告出具日起 1年，即 2019 年 3 月 19号至 2020

年 3 月 18 日。在此期间评估目的实现时，要以该评估结果作为作价参考依据，结合

评估时点后有关事项进行调整。超过一年,或一年内房地产市场出现大的波动，使用

本报告所列示的评估结果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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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技术报告 

一、个别因素描述与分析 

（一）估价对象实物状况 

根据委托方提供相关资料，结合估价师专业掌握能力对估价对象的实地查勘判断

估价对象实物状况描述如下： 

1.建筑规模：建筑面积 91.97㎡；总层高为 6层，估价对象位于第 5层。 

2.建筑结构：为混合结构，设计用途为住宅，实际用途为住宅。 

3.设施设备：由于估价师未能进入被评估房屋内部，经估价师现场询问及了解，

估价对象内部配备电、给水、排水、暖气等设施设备较齐全。 

4.装饰装修：由于估价师未能进入房屋内部，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对象房屋为简单

装修。 

5.其    他：经估价师实际勘查，被评估住宅为南北朝向，通风良好，采光良好。 

6.新旧程度：根据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委托方法官的现场勘查及对该小区居民的

现场询问，确定评估对象的建成年代是 2008 年。 

（二）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1.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 号）、《国有土地

使用证》（开国用（2013）第 0694 号）权属资料，确定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

鲁县开鲁镇新华街金地小区 12-1，房屋所有权人为阚丽伟单独所有，建筑结构为混合

结构，设计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为 91.97 ㎡，总层数为 6 层，所在层数为 5 层。于

价值时点，从权属登记状况看，估价师发现估价对象存在抵押担保设定，设定日期 2013

年 12 月 18 日，约定期限 2014 年 4 月 18 日，抵押权利人为陈双忠，截止到评估基准

日他项权利摘要记载处显示该项抵押权尚未注销；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执行裁定书

（（2016）内 0523执 1491号）阚丽伟所有的位于开鲁县开鲁镇新华街的房屋《房屋所

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 号）已被查封，报告不考虑上述情况存在对估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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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三）位置描述 

1.位置描述 

(1)坐落方位：估价对象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开鲁镇新华街金地小区

12-1，东邻金鼎财富中心，南邻新开大街，西邻开鲁文化馆，北邻爱心小区-南区。 

(2)与相关场所的距离：估价对象距离开鲁客运站 675米。 

(3)临街状况：估价对象临近新开大街。 

(4)楼层：总楼层 6层，估价对象位于第 5层。 

2.交通描述 

（1）道路状况：估价对象邻近新开大街，路况良好，交通便捷。 

（2）出入可利用的交通便利度: 估价对象附近 317米内有开鲁 1号线、开鲁公交

2 号线、开鲁公交 3 号线、开鲁公交 6 号线、开鲁公交北环线等，出入乘坐公交车方

便。 

（3）交通管制情况：无交通管制。 

（4）停车方便程度：小区周围 200米内有多个停车场，停车方便程度好。  

3.外部配套设施描述 

估价对象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开鲁镇新华街金地小区 12-1，东邻金鼎

财富中心，南邻新开大街，西邻开鲁文化馆，北邻爱心小区-南区。距胜利小学 861

米，距开鲁二中 902 米，距开鲁县医院 280 米，距开鲁二医院 713 米，距开鲁县邮政

储蓄银行（开鲁县支行）43米，距蒙银村镇银行 150米，距百盛购物 183米。周围基

础设施齐全，住宅繁华，交通便利，环境卫生良好。估价对象附近治安状况好，物业

管理完善。 

4.周围环境描述 

（1）自然环境：空气良好，环境卫生良好，无较大污染源。 

（2）人文环境：估价对象周边主要为住宅底铺、住宅小区，人文环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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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景观：无特殊自然景观。 

二、市场背景分析 

   （一）地理行政状况 

开鲁县位于内蒙古通辽市西部，东与科尔沁区毗邻，西与翁牛特旗、阿鲁科尔沁

旗接壤，南与奈曼旗、科左后旗相连，北与扎鲁特旗、科左中旗交界。全县共辖 6个

建制镇，17个乡、2 个苏木和 10个国营农牧林场水库。开鲁县总面积 4488平方公里，

辖 12个镇（场）、1 个街道、245个行政村（分场），全县户籍人口为 390819人（2017

年末）。开鲁县地处松辽平原，属西辽河冲击平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 241米。新开河、

西辽河等五条河流经开鲁县，内陆自然水面 10万多亩。开鲁县属大陆性温带半干旱季

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5.9℃，平均降雨量 338.3 毫米，无霜期 148 天。境内有元代佛

塔、南湖公园等景点；开鲁县是中国最大的红干椒生产基地，享有“中国红干椒之都”

的美誉。 

（二）交通运输状况 

开鲁县陆路交通方便，铁路京通线、集通线，国道 303 线、111 线通贯全境。开

鲁境内有两条国道经过，一条是 303 线，在境内总长 64.6公里，另一条是 111线，在

境内总长 15.2公里。县内有一级公路一幅，县级公路 234.4公里，其中油路 173公里，

乡级公路 934 公里，其中油路 77 公里，村级公路 1621 公里，其中油路 7 公里。开鲁

境内有两条铁路经过，一条是京通线（北京—通辽）东来段全长 15.2 公里，另一条是

集通线（集宁—通辽）开鲁段全长 68.33公里。 

2017 年，全年交通运输业公路货运量完成 1100.4 万吨，比上年增长 13.43%，公

路货物运输周转量完成 210597.9万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14.76%；公路客运量完成 161.5

万人，比上年下降 5.0%，公路旅客运输周转量完成 17647.5 万人公里，比上年下降

3.49%；公路总里程达 2582.8公里。 

（三）经济发展状况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926681&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2174688&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39266999&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39266999&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20158&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7303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41360269&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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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年全县生产总值（GDP）可比价比上年增长 3.2%，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值下降 5.4%；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6.9%。全年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完成 35461 万元，下降 25.3%；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65985万元，增长

3.5%。2017年，全年粮食作物面积 158.44 万亩，比上年增加 0.91 万亩，全年粮食总

产量达 21.49 亿斤。 

第一产业 2017 年，全年完成工程造林 1.3万亩。2017年末全县农牧业机械总动

力 133.49万千瓦，比上年增长 1.39%；全年完成节水灌溉面积 10.96 万亩，其中：低

压管灌 4.28 万亩，滴灌 6.68万亩。 

第二产业的工业 2017年，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可比价比上年下降 3.3%。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可比价比上年增长 0.6%。2017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税 44686.2 万元，工业产品销售率达 97%，实现营业收入 393036.2 万元。第

二产业的建筑业 2017 年，全年建筑业增加值实现 7.22亿元，可比价比上年下降 9.5%。

全县有工作量的资质等级建筑施工企业 6个，实现建筑业总产值 27557.8 万元，比上

年下降 12.21%；实现利润总额 1410.4万元，比上年下降 29.81%。 

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2017年，全年 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3.1%。全县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投资 1.08 亿元，同比下降 23.4%。其中,商品住宅投

资 1.03亿元，同比下降 0.96%；住宅营业用房投资 0.05亿元，同比下降 86.49%。全

年房屋施工面积 20.5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5.37%，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17.37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 8.16%；全年房屋竣工面积 9.7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3.80%，其中,住

宅竣工面积 9.0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3.87%；商品房销售面积 9.78 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 10.26%，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9.0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9.32%。第三产业的贸易

2017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452857.4 万元，比上年增长 7.2%。从经营单

位所在地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246001.5万元，增长 7.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206855.9

万元，增长 7.1%。第三产业的金融 2017年，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 841002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92163万元，增长 12.31%，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674408万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6932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569629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5647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326258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4901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84674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59048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6062385&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5269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0935478&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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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上年末增加124430万元，增长 22.62%。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638527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6984万元，增长 1.11%，其中：短期贷款余额 423580万元，比

上年末减少 54351万元，下降 11.37%，中长期贷款余额 214948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61336万元，增长 39.93%，在短、中长期贷款余额中个人消费贷款余额 44121万元，

比上年末增加 7009 万元，增长 18.89%。 

（四）房地产市场状况 

按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抓好规划、建设、管

理三大环节，完善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功能，打造现代化宜居宜业新城。按照高绿

化、低密度、人车分流、商住分离的原则，全面实施棚户区改造工程，高标准的住宅

小区、商业区、公园绿地、公共服务设施等全部建成，实现新老城区完美连接。优化

城市空间布局，完善城市功能，启动老城区控制性详规，提升城市品位，让城市更美

丽、居住更舒适，建成区面积达到 16平方公里。统筹推进城市配套管网建设。城区绿

化覆盖率达到 35.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0.5 平方米，人均道路面积达到 18平方米。

集中供热率达到 100%，燃气普及率达到 90%。新建供水厂 1 座，配套新建供水主管网

32公里。完成城区公厕改造。强化城市信息网络建设，打造智慧县城。启动重点镇基

础设施建设，完善各镇场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实现城乡垃圾、污水一体化处理，推

动农村牧区厕所标准化建设，开鲁镇被评为自治区级历史文化名镇。 

三、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应以估价对象的最高最佳利用为前提进行。在合法使用前提下，房地产只有在最

高最佳利用状态下才能发挥最大效用。最高最佳利用应是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

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产生最高价值的利用方式。估价对

象的设计用途为住宅，实际按住宅使用，根据最高最佳利用原则和合法原则的分析，

结合周边类似房地产的使用状况与该地区的市场状况分析，该房地产保持现状用途为

最高最佳使用。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9121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77720&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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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估价人员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及

周边同类房地产市场状况，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及估价目的，选取适当的估价方

法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一）适用的估价方法 

本估价报告的目的是为确定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估价对象设计用途是住宅，

实际用途是住宅，鉴于估价对象所在地区房地产市场发育充分，区域内类似物业的市

场交易案例及市场租赁案例较多，宜采用市场法与收益法进行估价。 

（二）不适用的估价方法 

成本法市通过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来评估估价对象市

场价值，而估价对象为已经建成并在使用的住宅房地产，其重置成本难以反映估价对

象市场价值水平，故本次估价不采用成本法进行价值测算。 

五、估价测算过程 

（一）市场比较法测算 

评估思路：估价对象周边住宅较多，住宅小区较为集聚，根据替代原则，估价师

选取了周边范围内区域影响因素和个别影响因素相近的且近期内发生的有代表性的三

处住宅房地产交易平均价格作为案例，参照该案例对交易情况、交易日期、区域及个

别影响因素等修正，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现值。 

(1)计算公式: 

Pd＝Pb×A×B×C             （公式1） 

式中： Pd—估价对象价格； 

Pb—可比实例价格； 

A—估价对象市场状况修正系数； 

B—估价对象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C—估价对象房地产状况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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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式说明：估价对象市场状况的修正系数是对估价对象交易期日的修正；房地

产状况修正包括实物状况、区位状况和权益状况的修正； 

2.估价对象与交易实例状况表 

估价对象与交易实例状况表                表 5 

         估价对象及 

          可比实例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实例ａ 实例ｂ 实例ｃ 

名称 金地佳园小区 爱心小区 旺福家园 旺福家园 

座落 新开大街 辽河大街 辽河大街 辽河大街 

成交均价 待估 3890 元/m
2
 4387 元/m

2
 4255 元/m

2
 

交 

易 

情 

况 

交易情况 现房交易 现房交易 现房交易 现房交易 

支付方式 现金一次付清 现金一次付清 现金一次付清 现金一次付清 

交易方式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交易期日 -- 2018 年 09 月 2018 年 09 月 2018 年 09 月 

实 

物 
状 

况 

结构 混合 混合 混合 混合 

基础状况 七通一平 七通一平 七通一平 七通一平 

保温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空间布局 合理 合理 合理 合理 

成新度 八成新 八成新 九成新 九成新 

装修状况 简单装修 中等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规模 91.97m
2
 73.26m

2
 93m

2
 141m

2
 

区 

位 

因 

素 

 

繁华程度 优 优 优 优 

交通条件 通畅 通畅 通畅 通畅 

公共配套 完善 完善 完善 完善 

自然环境 

距固定污染源较远

基本无影响 

距固定污染源较远 

基本无影响 

距固定污染源较远 

基本无影响 

距固定污染源较远

基本无影响 

朝向 南 南 南 南 

楼层 5/6 5/5 4/7 6/7 

物业管理 好 好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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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益 

因 

素 

他项权 有 无 无 无 

剩余收益年期 39 60 65 65 

其他特殊因素 抵押权 没有特殊因素 没有特殊因素 没有特殊因素 

3.比较因素修正系数的确定 

(1)交易情况：选取的可比实例均为正常情况下交易实例，故不做交易情况调整。 

(2)交易期日：因选取的交易案例的交易时间相近，成交价相差不大，故在此不做

交易时间的修正。 

(3)实物状况： 

估价对象与选取的可比实例处于相似区域，用途均为住宅，其结构、基础状况、

保温等实物状况相同，故不作修正； 

A. 在估价时点，估价师进行现场勘查时，由于未能进入被评估房屋，经与委托方

协商，确定其为简单装修，选取的可比实例与估价对象处于不同一小区，将装修分为

毛坯、简单装修、中等装修、精装修、豪华装修五个等级，每相差一个等级修正幅度

向上或向下修正 2%； 

B. 估价对象与可比实例规模上存在差异，将装修分为 0-60㎡、61-120㎡、121-150

㎡、151㎡以上四个等级，每相差一个等级修正幅度向上或向下修正 2%； 

C.估价对象成新度为八成新，成新度每相差一个成级修正幅度向上或向下修正

1%。 

（4）区位状况： 

由于选取的可比实例与估价对象属于相邻区域，但其繁华程度、交通条件、公共

配套、自然环境等区位因素的影响程度基本相同，在此不做修正。根据估价师对估价

对象的实地勘察、对可比实例的了解得知，估价对象与可比实例皆为南北朝向，故不

作修正。 

A：估价对象与可比实例楼层上存在差异，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权属资料及估价师的

现场勘查，估价对象所在层 5 层，总高 6 层，根据估价师对估价对象所在区域范围内

的房价了解，位于中层的住宅与低层和高层的住宅相比，噪音污染低，空气较好，居

住舒适度更高，故售价比低层和高层住宅高，综上所述，确定修正幅度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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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权益状况：估价对象与可比实例的实际用途都是住宅，本次评估过程中，测算

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不考虑存在的抵押权；由于估价对象与可比实例建成年代有一定

的时间距离，每相差一个成新度向上或向下修正 1%。 

4. 比较因素调整表 

比较因素调整表                       表 6 

       估价对象及 

           可比实例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实例ａ 实例ｂ 实例ｃ 

名称 金地佳园小区 爱心小区 旺福家园 旺福家园 

座落 新开大街 辽河大街 辽河大街 辽河大街 

成交均价 待估 3890 元/m
2
 4387 元/m

2
 4255 元/m

2
 

交 

易

情

况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支付方式 100 100 100 100 

交易方式 100 100 100 100 

小结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易期日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实 

物 

状 

况  

结构 100 100 100 100 

基础状况 100 100 100 100 

保温 100 100 100 100 

空间布局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1 101 

装修状况 100 102 104 104 

规模 100 100 100 102 

小结 100 100/102 100/105 100/107 

区 

位 

因

繁华程度 100 100 100 100 

交通条件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 100 100 100 100 



房地产估价报告-附件 

 

 
 
地址：呼和浩特市哲里木路文苑大厦 A 座 1901 室        电话：0471-6249589                   第 23 页 

素 

 

自然环境 100 100 100 100 

朝向 100 100 100 100 

楼层  100 100 102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小结  100 100/100 100/102 100/100 

修正价格 --- 3812.20 4079.91 3957.15 

5.估价对象房地产比准价格确定 

估价师经综合对比分析，三个比准价格比较相近，故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对估价

对象比准单价做最终确定。 

=(3812.20+4079.91+3957.15)÷3 

=3962.18 元/㎡ 

（二）收益还原法估价测算 

收益还原法是将估价对象在未来各期的正常净收益折算到估价时点上的现值，求

其之和得出的估价对象价格。具体估价过程为：1.选用报酬资本化法，并选用持有加

转售模式；2.有效毛收入按出租型求取；3.估价对象没有租赁合同约束，直接采用市

场租金求取收益价值；4.确定报酬率，并假设报酬率每年不变、期间收益不变，求取

价值时点起持有期 5 年的收益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5.求取估价对象 5 年后的转售收

益并折现到价值时点；6.利用持有加转售模式的收益法公式求得估价对象的收益价值

（单价）。 

1.持有期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号）及对

周围居民的询问得知，被评估房屋的建成年代为 2008年，本着谨慎的原则参照住宅用

地法定出让最高年限 70 年，故建筑物剩余使用年限为 60 年；《国有土地使用证》（开

国用（2013）第 0694 号）记载土地终止日期为 2057 年 1 月 4 日，故土地剩余使用年

限为 39年；建筑物剩余使用年限确定时，根据熟短原则，确定剩余使用年限为 39年。 



房地产估价报告-附件 

 

 
 
地址：呼和浩特市哲里木路文苑大厦 A 座 1901 室        电话：0471-6249589                   第 24 页 

根据市场上投资者对同类房地产的典型持有时间及可预测期间收益的一般期限，

本次估价取持有期 t 为 5年。 

2.有效毛收入 

按出租型求取有效毛收入。 

（1）市场租金水平 

○1 市场租金可比实例 

估价人员通过市场调查，选择了与估价对象区位相当的以下三个可比实例，详见表 7： 

                             可比实例情况说明表               表 7 

项目名称 

可比实例 A 可比实例 B 可比实例 C 

长青家园 恒泰美丽城 幸福家园 

租金单价（元/㎡•月） 14.29 11.11 15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建筑结构 混合结构 混合结构 混合结构 

朝向 坐北朝南 坐北朝南 坐北朝南 

层次/总层数 3/6 3/6 6/7 

规模/建筑面积（㎡） 70 90 60 

室内装修 简单 中等 简单 

室内装修 齐全 齐全 齐全 

建筑年份（年） 齐全 齐全 齐全 

租金内涵 

租金面积为建筑面积，租金

于每季度期初支付，押金为

一个月房租，租赁价中含室

内一般装修及室内设备；承

租方负责：水电费、取暖费、

燃气费等；出租方负责：物

业费、房屋出租税费、管理

租金面积为建筑面积，租金

于每季度期初支付，押金为

一个月房租，租赁价中含室

内一般装修及室内设备；承

租方负责：水电费、取暖费、

燃气费等；出租方负责：物

业费、房屋出租税费、管理

租金面积为建筑面积，租金

于每季度期初支付，押金为

一个月房租，租赁价中含室

内一般装修及室内设备；承

租方负责：水电费、取暖费、

燃气费等；出租方负责：物

业费、房屋出租税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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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维修费、保险费等 费、维修费、保险费等 费、维修费、保险费等 

资料来源 58 同城 58 同城 58 同城 

○2 租金可比实例调整 

租金单价的时点与价值时点相近，不必进行市场状况的调整。可比实例与估价对

象租金内涵已统一，不必再建立比较基础。由于所选用的租金可比实例与估价对象区

位相当，故只需要对表 8的因素进行调整。 

                               因素对比表                     表 8  

项目名称 估价对象 可比实例 A 可比实例 B 可比实例 C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建筑结构 混合结构 混合结构 混合结构 混合结构 

朝向 坐北朝南 坐北朝南 坐北朝南 坐北朝南 

层次/总层数 5/6 3/6 3/6 6/7 

规模/建筑面积（㎡） 91.97 70 90 60 

室内装修 简单装修 简单装修 中等装修 简单装修 

室内设备 齐全 齐全 齐全 齐全 

新旧程度 

2008 年建成，维护状况

较好，功能折旧不明显，

无外部性折旧 

2008 年建成，维护状况

较好，功能折旧不明显，

无外部性折旧 

2011 年建成，维护状况

较好，功能折旧不明显，

无外部性折旧 

2013 年建成，维护状

况较好，功能折旧不

明显，无外部性折旧 

调整系数表                    表 9 

项目名称 可比实例 a 可比实例 b 可比实例 c 

租金单价（元/㎡•月） 14.29 11.11 15 

建筑结构 10 10 10 

朝向 10 10 10 

层次 12 12 10 

规模 12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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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修 10 12 10 

空间布局 10 10 8 

新旧程度 10 11 12 

调整值合计 4 7 0 

调整系数 100/104 100/107 100/100 

比较单价（元/㎡•月） 13.71  10.33 15 

市场租金（元/㎡•月） 13.01 

由表 9可知市场租金为 13.01元/㎡•月。 

(2)租约限制 

由于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无租约限制，故无需考虑租约对价值产生的影响。 

(3)租赁面积确定 

租金内涵为建筑面积，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开房字第

1-3886号），确定估价对象建筑面积 91.97 ㎡，则估价对象租赁面积确定为建筑面积

91.97㎡。 

(4)空置和租金损失 

根据对同类规模住宅物业的调查，年空置率一般为 0.5个月。由于有押金，故租

金损失基本不会发生，本次估价年空置率与租金损失取 0.5个月。 

(5)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是押金产生的利息。由于押金所产生的利息较小，估价时略而不计。 

自 2018 年 5月 1日起房屋租赁开具增值税发票税率是 10%，故： 

年有效不含税租金收入=13.01×12×(1-5%)÷（1+10%） 

                   ≈134.83元 

3.年运营费用 

(1) 年物业费：指房地产所有权人委托物业管理单位对居住小区内的房屋公共建

筑及其设备、公用设施、绿化、卫生、交通、治安和环境等项目进行日常维护、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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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及提供其他与居民生活相关的服务所收取的费用。以物业费单价乘以 12个月。物

业费由承租者承担，此次评估暂不考虑，则：年物业费==0•12=0（元/㎡） 

(2) 年取暖费：由承租人承担，此次评估不考虑取暖费。 

(3) 年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 7%、教育费附加 3%、房地产税 12%。 

年税金及附加=134.83×（7%+3%+12%） 

            =29.66（元/年） 

(4) 管理费用：对出租房屋进行的必要管理所需的费用。 

管理费用=134.83×2% 

=2.7（元/年） 

（5）维修费：指用于物业共用部位、公用设施及设备的更新、改造等。 

       维修费=134.83×2% 

             =2.7（元/年） 

（6) 保险费：是指房地产所有人为知己的房地产避免意外损失而向保险公司支付

的费用。 

      保险费=134.83×1% 

            =1.35（元/年） 

    （7）水电费：由承租人承担，此次评估暂不考虑。 

年运营费用为（1)~(7)总和=36.41（元/年）。 

4.房地产期间收益 

房地产期间收益( )=年有效毛收入-年运营费用 

=134.83-36.41 

=98.42（元/㎡） 

5.报酬率 Y 

采用累加法求取报酬率，测算过程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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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率求取表                             表 10 

序号 项目 估价对象取值 

1 无风险报酬率 4.27% (五年期国债利率) 

2 投资风险补偿率 1.73% 

3 合计 6.00% 

6.未来价格每年的上涨率 g 

考虑到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及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根据谨慎原则，

经综合分析考虑，本次估价时同类型物业未来价格每年上涨率取 2.5%。 

7.期末转售收益 

(1)期末转售价格(a) 

根据未来价格每年的上涨率(g)测算期末转售价格。本次估价期末转售价格以比较

法测算结果(3962.18 元/㎡）为基础，再考虑未来价格每年的上涨率进行测算。期末

转售价格测算见表 11。 

收益价值测                        表 11 

 年有效毛收入（元） 148.31 
年有效毛收入=月租金•12-（1-空置率）+其他收入 

 增值税率 10% 
自 2018年 5月 1 日起房屋租赁开具增值税发票税率是 10% 

（一） 不含税毛收入（元） 134.83 
不含税毛收入=年有效毛收入/（1+10%） 

1 月租金（元） 13.01 
 

2 空置率 5% 
控制和租金损失取 0.5 个月 

3 其他收入（元） 0 
无 

（二） 年运营费用（元） 36.41 
即年运营费用=1~7 

1 年物业费（元） 0 物业费由承租者承担，此次评估暂不考虑，则：年物业费==0•12=0

（元/㎡） 

2 年取暖费（元） 0 取暖费单价为 3.68 元/(㎡•月)，则：年取暖费=单价•6（月份）

=3.68•6=22.08  取暖费由承租者承担，此次评估暂不考虑 

3 年税金及附加（元） 29.66 
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 7%、教育费附加 3%、房地产税 12% 

4 管理费用 2.7 
不含税毛收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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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修费 2.7 
不含税毛收入*2% 

6 保险费 1.35 
不含税毛收入*1% 

7 水电费 0 
由承租人承担，不考虑 

（三） 房地产期间收益 A（元） 98.42 
不含税毛收入-年运营费 

（四） 报酬率 Y 6.00% 
求得报酬率为 6.00% 

1 无风险报酬率 4.27% 
4.27% (五年期国债利率) 

2 投资风险补偿率 1.73% 
  

（五） 持有期 t(年) 5 
持有期为 5 年 

（六） 未来价格每年的上涨率 g 2.50% 
未来价格每年的上涨率为 2.5% 

(七) 期末转售收益 Vt（元/㎡） 4,482.84 期末转售收益=期末转售价格-转售成本；本次不考虑转售成本，

故等于期末转售价格 

1 期末转售价格 a 4,482.84 期末转售价格 a=3962.18×（1+上涨率）^持有期=3962.18×

（1+2.5%）^5=4482.84 

（八） 收益价值（单价）V（元/㎡） 3,764.40 
V=A/Y [1-1/(1+Y)^t ]+Vt/(1+Y)^t 

根据表 11可得收益价值为 3,764.40元/㎡。 

（三）根据两种方法确定评估结果 

综合以上两种方法的估价结果，估价师综合考虑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房地产市场

状况。市场法运用时所产生的估价结果比较客观，本次估价在估价对象附近类似房地

产案例较多，所选取的可比实例与估价对象的区位和实物情况差异较小，在当前的住

宅房地产市场环境，更能反映住宅房地产的价格水平。收益法难以把握未来收益状况，

对租金的确定也会存在风险性的因素变动情况；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相对而言，

房地产租金水平的上升速度小于或滞后于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变化波动的房地产现状

加大了估价人员运用收益法的难度，导致以当前租金水平作为测算基础得出的收益价

格往往低于市场的实际成交价格。 

根据以上评估过程，两种评估方法得到的评估结果相差较小，考虑到这两种评估

方法中相关参数取得途径及其可靠性，结合当前住宅类房地产市场实际情况，确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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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评估方法测算结果的加权算术平均值为估价对象市场价格（确定市场法的权

重为 0.5，收益法的权重为 0.5），得到评估结果如下（评估总价取整）即： 

                              估价对象估价计算表                  表 12 

市场比较法 收益法 
评估单价   

（元/m
2
） 

建筑面积

（m
2
） 

评估总价 （元） 

结果（元） 权重 结果（元） 权重 

3,962.18 0.5 3,764.40 0.5 3,863.29 91.97 355,307.00 

六、估价对象评估价值的确定 

估价结果表                             表 13 

楼栋名称 评估单价（元/ m
2
） 建筑面积（m

2
） 评估总价（元） 大写（人民币） 

金地佳园 12-1 3,863.29 91.97 355,307.00 叁拾伍万伍仟叁佰零柒元整 

      总计   355,307.00 叁拾伍万伍仟叁佰零柒元整 

 

内蒙古宏伟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3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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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二）估价对象现场勘查照片； 

（三）现场勘察笔录复印件； 

（四）开鲁县人民法院转交的相关材料； 

（五）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六）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七）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